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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石湖荡镇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村（居）、镇属集体单位、事业单位、机关各部门：

现将《石湖荡镇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望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

2023 年 5 月 8 日

石府〔2023〕33 号

松江区石湖荡镇人民政府



石湖荡镇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实施《上海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根据《松江区 2023 年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实施方案》（沪松拉组办发﹝2023﹞1 号）要求，结合我镇实

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主要目标

（一）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始终坚持“垃圾分类工作就

是新时尚”的工作理念，制定年度工作方案及任务指标清单。

进一步完善属地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工作机制，明确条块

职责分工，定期召开领导小组会议和推进研讨会。继续优化

检查监督、规范管理、考核约谈等工作机制，不断促进生活

垃圾分类常态长效管理落实。

（二）巩固提升分类实效。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2023

年干垃圾量控制在 23 吨/日以下，湿垃圾分类量达到 16 吨/

日以上，可回收物分类量达到 10 吨/日以上。建设完成 2 个

垃圾分类精品社区、2 座示范性垃圾房、2 个公共场所精细

化分类示范区域和 2个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点。全镇居住区、

行政村、单位生活垃圾分类达标率保持在 95%以上。

（三）提高资源利用能级。健全可回收物回收体系，提

升可回收物服务企业服务回收能力，提高中转站、服务点运

营管理水平，促进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率达到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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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着力促进源头减量。倡导绿色生活方式，进一步

落实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限制商

品过度包装等举措，促进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

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重点任务

（一）创示范引时尚，持续巩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

1、迭代升级源头分类面貌。以“分类管理佳、投放环

境佳、科技赋能佳、回收服务佳和特色品牌佳”为目标，创

建生活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村）。按照《垃圾房技术

要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要求》等地方性标准，打造

区域内示范性垃圾房。深化小包垃圾治理，创新治理方式，

提高“随手拍”小程序应用实效。充分发挥“一网统管”平台

作用，深化垃圾分类智能场景应用和推广，优化闭环管理流

程。

2、营造良好垃圾分类氛围。在《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实施四周年之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持续

开展垃圾分类理念“七进”即“进社区、进村宅、进学校、

进医院、进机关、进企业、进公园”培训讲座活动。组织“垃

圾去哪儿”科普宣传活动。落实重点公共场所常年投放垃圾

分类公益广告。继续借助微信、门户网站、社区报等宣传媒

体，定期策划垃圾分类宣传内容。开展垃圾分类“随手拍、

随手改”志愿服务百日行动，选树一批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优

秀典型。

3、推进农村分类投放模式。改造提升行政村老旧破损、



不具备防雨、垃圾分类收集和污水收集功能或纳管排放功能

的垃圾房。完善行政村“一村一档”管理制度，明确销项式

任务清单，逐步推进、逐一销项。积极探索优化农村生活垃

圾投放收集模式，合理配置、更新户前投放容器，加强外来

租户等重点人群垃圾分类投放管理。继续推进村级保洁服务

工作考核，加强培训和管理督导，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

运管理水平。

（二）多联动强监管，优化完善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机制

1、压实相关主体管理责任。继续发挥基层党组织核心

作用，完善以居（村）党组织为核心，居（村）委、党员、

物业（保洁）、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协同推进机制，形成

共治合力。加大物业服务企业履职监管力度，持续开展物业

服务企业履职情况专项检查。健全住宅小区生活垃圾网格化

管理事件处置机制，充分发挥物业服务企业劝阻、制止、报

告作用。加大对基层组织在垃圾分类工作上的指导，将垃圾

分类作为社区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发挥村民垃圾

分类自治功能。

2、增强检查监督执法力度。持续发挥石湖荡镇生活垃

圾分类专项检查队伍作用，不定期开展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

系“管执联动”专项检查。针对市民“三不”行为（不履行

分类义务、不定时定点投放、湿垃圾不主动破袋）和物业服

务企业未履行容器规范设置、分类驳运等行为，加强管执联

动和综合治理，提升执法效能。继续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

式，对辖区内居住区、单位、沿街商铺和废物箱开展垃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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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巡查工作。通过智能视频监控设备，实现对集中投放点区

域 7*24 小时的全天候监管。

3、强化生态环境整治工作。扎实做好新一轮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迎检工作，针对中央及本市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

生态环境突出问题警示片中发现的问题，开展问题整改“回头

看”。持续开展生活垃圾收集、运输、转运、处置全过程污染

检查和治理。加强清运车辆、环卫车辆冲洗点的检查，确保

生活垃圾残液、各类冲洗废水规范处置。严格落实非正规堆

放点整改销项工作，并纳入信息化系统，做好留档备查工作，

逐步消灭存量。

（三）补短板强弱项，加快升级资源化利用体系建设

1、加快完善回收利用体系。以打造示范型可回收物中

转站为重点，开展精品示范小区（村）高品质可回收物服务

点建设，开设公共场所精细化分类示范区域，提升村(居)可

回收物服务点，塑造“高标准建设、高水平服务、高效率运

营”的可回收物体系建设。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

村(居)民可回收物交投率，积极引导村（居）民以线上线下

方式开展家庭闲置物品交换交易。

2、推进主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各

方力量，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高再

生资源回收和利用行业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水平。强化

主体企业信息化监管，夯实作业服务质量评议制度，以“便

民、高效”为重点，逐步形成责任明确、目标量化、场站规

范、服务全面的运作模式。强化日常检查监督，建立中转站



“一点一档”管理制度，动态更新场站迁建、规模调整、企

业变更、末端流向、处罚整改等情况。

3、引入智能化回收设备。利用高新技术，助推完善我

镇可回收物体系建设。依托生活垃圾分类精品示范居住区建

设，打造自助型可回收物服务点，具备玻璃、金属、塑料、

纸张、织物等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回收功能。采用微信小程

序可实现积分自动兑换功能，为村(居)民提供便捷、快速的

人性化回收服务。

（四）勤发动稳推进，持续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

1、引导餐厨垃圾源头减量。结合市民修身行动，深入

开展“新时代文明新风尚”文明餐饮专项活动，积极倡导“文

明健康，绿色环保”理念，弘扬文明新风，培育文明新貌，

在全社会凝聚形成“节约为荣、浪费为耻”的文明共识。发

挥党政机关示范引领作用，实施机关食堂反食品浪费工作成

效评估和通报制度。将“餐饮节约”“垃圾分类”等学生行

为规范，纳入“文明校园”“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学校”测评

指标体系。

2、推动包装物减量治理。深化快递包装绿色治理，提

升替代塑料包装材料应用比例，循环中转袋使用率达到

100%，持续推进可循环快递包装应用试点工作。加大电商行

业“绿色包装”推行力度，加大对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多种规

格包装袋和可循环使用包装袋等绿色包装选项、运用计价优

惠等机制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包装等方面的检查督导。

3、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持续落实旅游住宿业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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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供一次性用品、餐饮服务业限制使用一次性餐具等措

施，加大宣传力度，强化执法监督。鼓励开展线上线下多类

型闲置物品交易活动，促进电子产品、家电、书籍等闲置物

品再使用。鼓励生活垃圾源头减量纳入无废社区、无废校园、

无废景区等“无废细胞”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文明城区、

文明社区（小区）、文明村镇创建，将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

况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测评体系。

附件：1．2023 年石湖荡镇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指标计划

2．居住区、行政村、单位、沿街商铺及公共场所实

效测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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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3 年石湖荡镇生活垃圾分类推进指标计划

序号 单位

入户宣传

至少 1次

（户）

垃圾分类

宣传栏

（处）

精品示

范居住

区（村）

示范

性垃

圾房

高品质

可回收

物服务

点

装修垃圾

堆放点

改造提升

适老、适幼

化公厕

设施提升

农村公厕

新建

生活垃

圾回收

利用率

湿垃圾

日指标量

（吨/日）

村居

（单位）

达标率

垃圾分

类优秀

案例

1 新姚村 530 3 43% 0.72 95% 1

2 泖新村 1069 3 43% 1.45 95% 1

3 新源村 507 3 43% 0.69 95% 1

4 东夏村 908 3 1 1 1 1 43% 1.23 95% 1

5 洙桥村 398 3 43% 0.54 95% 1

6 东港村 685 3 43% 0.93 95% 1

7 张庄村 709 3 43% 0.96 95% 1

8 金汇村 897 3 43% 1.21 95% 1

9 金胜村 979 3 43% 1.33 95% 1

10 新中村 350 3 43% 0.47 95% 1

11 恬润新苑 3090 3 1 43% 4.18 95% 1

12 古松居委 980 3 1 1 1 1 43% 1.33 95% 1

13 塔汇居委 713 3 43% 0.97 95% 1

14 物业公司 43% 95% 1

15 环卫公司 1 43% 95% 1

合计 11815 39 2 2 2 2 1 1 43% 16 9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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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居住区、行政村、单位、沿街商铺及公共场所实效测评细则

表 2-1：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细则

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有设施设

备
7

四分类收集容器

规范设置，容器配

置合理充足；分类

驳运机具规范设

置。

四分类容器齐

全；干湿容器成

组；垃圾收集容

器颜色和标识

正确、无破损。

垃圾无满溢。集

中投放点配有

洗手装置。（5
分）

1.发现交付点（垃圾箱房及集中收集点）缺失任一类型垃圾收集容器（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或全

品类可回收物服务点、干垃圾、湿垃圾），或容器未按照规定正常开放投放的，扣 5分。

2.发现任一容器颜色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每个扣 1分。

3.发现任一湿垃圾收集容器破损、缺少垃圾桶盖，每个扣 1分。

4.发现任一标识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名称或图示不正确，每个扣 1分；名称和图示均不正确，

每个扣 1.5分。

5.发现任意一处集中投放点无洗手装置的，扣 1分。

6发现任一投放点“干湿垃圾”容器不成组出现，扣 3分。（干湿不成组最多扣 3分）

7.未设置节假日投放模式，扣 2分。

（1-7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5分）

单个小区抽查 50%的垃圾投放点，最少查 1处，最多查 3处。

规范设置分类

驳运机具。（2
分）

1.发现生活垃圾驳运机具未设置分类标识，扣 2分。

2.驳运机具分类标识不正确，每个扣 1分。

3.无驳运环节小区即无需驳运机具的本项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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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有宣传告

知
3 宣传氛围良好。

设置公示告知

牌、垃圾投放点

位告知牌、宣传

海报等宣传方

式。（3分）

1.发现小区未设置公示告知牌，扣 3分；发现公示告知牌信息缺失扣 1.5分（公示牌信息应分类

类别、收运单位、物流去向、监督电话等）。

2.未在小区显著位置设置垃圾投放点位告知牌，扣 1分。

3.未在小区显著位置（如集中投放点）设置市级随手“小包垃圾拍”二维码，扣 1分。

4.发现宣传海报内容存在错误或破损或遮挡等，扣 1分。

1-4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3分。

有回收服

务
20

可回收物服务点

管理规范、运行良

好。（20分）

规范设置可回

收物服务点。

（5分）

1.除可回收物容器外，发现未设置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无任何一项：利用居住区便民空间或垃

圾房等专用空间设置示范型或标准型服务点，设置自助型智能回收箱，提供每周定时定点回收服

务或预约回收并公示告知信息的）（非封闭、或老旧里弄式小区可与相邻有条件区域，共同设置，

但需公示相关信息，服务点共享户数不宜超过 1000户），扣 20分。

2.可回收物（两网融合）回收服务点无公示牌（包含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编号）和“沪尚回收”

标志的，扣 5分；公示牌未注明回收种类、价格、服务时间、服务及投诉电话、编号等信息的，

扣 2.5分。

（“沪尚回收”标志配置情况从 2023年下半年起纳入测评）



11

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可回收物服务

点运行正常。

（15分）

1、示范型、标准型服务点

（1）未在公示服务时间内开放运营的，扣 5分；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在服务时间段内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

不能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居民，了解居民对本小区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

度等情况，反馈服务点未在公示服务时间开放运营的，每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

服务的，每名扣 1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名扣 1分。

2、自助型服务点

（1）发现自助型服务点设备故障或满仓超出规定时限仍不能恢复正常，扣 5分。

（2）发现自助型服务点不能提供全品类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的，缺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

回收服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居民，了解居民对本小区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

度等情况，反馈服务点经常故障、满仓等不能使用的，每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

服务的，每名扣 1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名扣 1分。

3、预约型回收

（1）按照公示牌公示的预约回收方式，通过电话询问服务公司或 APP、小程序预约，发现预约

回收不能按公示的预约回收方式提供回收服务的扣 5分（预约回收需在一周内进行回收）；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

回收服务的，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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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4）询问 5位居民，了解居民对本小区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

度等情况，反馈回收企业未按时提供回收服务的，每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服务

的，每名扣 1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名扣 1分。

4、定时定点回收服务

（1）发现未在公示的定时定点回收时间段提供回收服务的，扣 5分（定时定点回收频率不得低

于每周一次）。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

回收服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居民，了解居民对本小区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

度等情况，反馈回收企业未按时提供定时定点回收服务的，每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

回收服务的，每名扣 1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名扣 1分。

居住区内若有两种及以上服务的，随机选取一种回收服务进行打分，扣满 15分为止。

有长效管

理
30

长效管理机制健

全。（30分）

分类驳运和垃

圾存放的环境

控制及清运后

及时冲洗。（10
分）

1.发现混装驳运（驳运车辆标识与驳运垃圾种类明显不符的）或经举报查实混装驳运的，扣 10分。

2.发现垃圾投放点环境卫生质量差（有明显积水、有散落零星垃圾），仅有一个投放点的，扣 2.5
分；有 2个投放点的，每个点位扣 1.5分；有 3个点位以上的，每个点位扣 1分。扣完 2.5分为

止。

3.发现垃圾投放点异味明显，仅有一个投放点的，扣 2.5分；有 2个投放点的，每个点位扣 1.5分；

有 3个点位以上的，每个点位扣 1分。扣完 2.5分为止。

4.现场询问小区内 5位居民，反映垃圾清运不及时（如容器不足、周转不勤导致晚间满溢）或清

运后场地与容器未及时冲洗的，1名扣 1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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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无小包垃圾落

地。（15分）

在小区公共场所、投放点或垃圾房周边，发现有 2包（件）以下小包垃圾，扣 2分；发现有 3-5
包小包垃圾（件），扣 5分；发现 6-10包小包垃圾（件），扣 10分；发现 10包（件）小包垃圾以

上的扣 15分（同一小区内各点位小包垃圾数量可累积计算）。

居民满意度。

（5分）

现场询问 5名居民，了解居民对小区垃圾分类整体满意度，1名居民不满意扣 1分，累计扣分，

最高扣 5分。

有分类实

效
40

居民正确参与度

高。（40分）

居民主动参与

垃圾分类投放。

（20分）

定时定点模式：

现场观察 5位居民投放垃圾行为：发现 1名居民未参与分类投放的，扣 4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20分。（若在观察时间 30分钟内未发现 5名居民投放生活垃圾，采用问卷形式替代）

定时定点/误时投放模式：定时定点时间测评方法同上述。误时投放时间，观察 40分钟，如不满

5位居民投放垃圾的，采用问卷询问方式补足。扣分规则同定时定点测评。

楼层或门栋设桶或上门模式：观察 5组干湿垃圾桶投放情况

1.按发现垃圾桶任意一个桶有大量垃圾混杂情况予以扣分，发现 1组扣 4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20分。

2.按发现垃圾桶任意一个桶有少量垃圾混杂情况予以扣分，发现 1组扣 2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不满 5组的，缺失组等比例赋分。

垃圾分类实效

良好。（20分）

定时定点模式：

1.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实效：对定时投放点数量在 3个及以上的，现场观察 3个投放点湿垃圾桶

分类情况，发现湿垃圾收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每个点扣 2分；发现严重混杂的，

每个点扣 4分（扣满 10分为止）；发现干垃圾容器（3个）内有明显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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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扣 1分；发现有其他类型垃圾严重混杂的，每个扣 2分（扣满 5分为止）。不满 3组的，缺失组

等比例赋分。

2.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分类情况，发现任一类收集容

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1.5分，发现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3分（扣满 5分
为止）。

定时定点/误时投放模式：

1.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实效：定时定点投放点垃圾纯净度检查标准同上述，扣分标准按上述 66%
执行，误时投放点分类实效测评现场观察一个误时投放点，发现湿垃圾收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

垃圾混杂的，扣 2分；发现严重混杂的，扣 3分。发现干垃圾容器内有明显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

扣 1分；发现有其他类型垃圾严重混杂的，扣 2分.
2.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分类实效情况，发现任一类收

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1.5分，发现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3分（扣满

5分为止）。

采用楼层或门栋设桶或上门收集模式：

1.湿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 5组楼层或门栋、门前湿垃圾容器，发现 1处容器少量混杂的，扣

1分，严重混杂的扣 2分；发现 2处容器少量混杂的，扣 2分，严重混杂的扣 4分；发现 3处容

器有少量混杂的，扣 3分，有严重混杂的扣 6分；发现 4处容器有少量混杂的，扣 4分，有严重

混杂的扣 8分；发现 5处容器有少量混杂的，扣 5分，有严重混杂的扣 10分。不满 5组的，缺

失组等比例赋分。

2.干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 5组楼层或门栋、门前干垃圾容器，发现 1处容器明显混杂的，扣

0.5分，严重混杂的扣 1分；发现 2处容器明显混杂的，扣 1分，严重混杂的扣 2分；发现 3处
容器有明显混杂的，扣 1.5分，有严重混杂的扣 3分；发现 4处容器有明显混杂的，扣 2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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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

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严重混杂的扣 4分；发现 5处容器有明显混杂的，扣 2.5分，有严重混杂的扣 5分。不满 5组的，

缺失组等比例赋分。

3.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分类实效情况，发现任一类收

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1.5分，发现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的，扣 3分（扣满

5分为止）。

分类实效累计扣分，最高扣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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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行政村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细则
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有设

施设

备

10

四分类收集容

器规范，容器

配 置 合 理 充

足；上门收集

机具规范设置

规范设置交付点、

集中收集点容器

及配套设施（ 5
分）

1. 发现生活垃圾房无顶棚或不具备分类收集功能，扣 5分；

2. 发现生活垃圾房污水未规范收集或排放的，扣 5分；

3. 发现交付点（生活垃圾房及集中收集点）容器颜色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4. 发现交付点（生活垃圾房及集中收集点）标识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5. 发现交付点（生活垃圾房及集中收集点）湿垃圾投放容器破损或缺少垃圾桶盖，扣 1分；

6. 发现村域范围内四分类投放容器缺失任一类型（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或全品类可回收物服务点、干垃

圾、湿垃圾），扣 5分；

（1-6项累计扣分，扣满 5分为止）

单个行政村至少抽查 50%的垃圾交付点和集中收集点。

规范设置投放容

器及配套设施（3
分）

1. 集中投放模式

（1）发现集中投放点无洗手装置的，扣 1分；

（2）发现干、湿垃圾容器未成组出现的，扣 1分；

（3）发现未设置节假日投放模式的，扣 1分。

（1-3项累计扣分，扣满 3分为止，单个行政村至少抽查 50%的垃圾集中投放点、收集点和交付点）

2. 上门收集模式

（1）发现村民户前干、湿垃圾投放容器未成组出现，扣 1分；

（2）发现村民户前投放容器容量不能满足实际投放需求，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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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3）发现村民户前投放容器标识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1-3项累计扣分，扣满 3分为止）

规范设置上门收

集机具（2分）

1. 发现生活垃圾上门收集机具未设置分类标识，扣 1分；

2. 发现上门收集机具分类标识不正确，扣 1分。

（1-2项累计扣分，扣满 2分为止，无上门收集环节或无需上门收集机具的本项不扣分）

有宣

传告

知

5 宣传氛围良好

设置公示告知牌、

垃圾投放点位告

知牌、宣传海报等

宣传方式。

1. 发现村内未设置公示告知牌，扣 3分；发现公示告知牌信息缺失扣 2分（公示牌信息应包含分类类别、

收运单位、物流去向、监督电话等）。

2. 发现未在村内显著位置设置上门收运信息或集中投放点位告知牌，扣 1分；

3. 发现未在村内显著位置设置市级“小包垃圾随手拍”二维码，扣 1分；

4. 发现宣传海报内容存在错误或破损或遮挡等，扣 1分。

（1-4项累计扣分，扣满 5分为止）

有回

收服

务

20
可回收物服务

点管理规范、

运行良好

规范设置可回收

物服务点（5分）

1. 除可回收物容器外，发现未设置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村内无主体企业回收服务点、智能回收柜、定

期或预约上门回收），扣除“有回收服务”项全部 20分；

2. 发现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点无公示牌（含服务点编号）和“沪尚回收”标志的，扣 5分；公示牌未注明

回收种类、回收价格、服务时间、服务和投诉电话等信息的，扣 2.5分。

“沪尚回收”标志配置情况从 2023年下半年起纳入测评

可回收物服务点

运行正常（15分）

1. 示范型、标准型服务点

（1）发现未在公示服务时间内开放运营的，扣 5分；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在服务时间段内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

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扣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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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4）询问 5位村民，了解村民对本村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度等情况，

反馈服务点未在公示服务时间开放运营的，每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每位扣 1
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位扣 1分。

2. 自助型服务点

（1）发现自助型服务点设备故障或满仓超出规定时限仍不能恢复正常，扣 5分；

（2）发现自助型服务点不能提供全品类可回收物回收服务的，缺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回收服

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村民，了解村民对本村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度等情况，

反馈服务点经常故障、满仓等不能使用的，每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每位扣 1
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位扣 1分。

3. 预约型回收

（1）按照公示牌公示的预约回收方式，通过电话询问服务公司或 APP、小程序预约，发现预约回收不

能按公示的预约回收方式提供回收服务的扣 5分（预约回收需在一周内进行回收）；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回收服

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村民，了解村民对本村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度等情况，

反馈回收企业未按时提供回收服务的，每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每位扣 1分；

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位扣 1分。

4. 定时定点回收服务

（1）发现未在公示的定时定点回收时间段提供回收服务的，扣 5分（定时定点回收频率不得低于每周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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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2）发现拒收本市可回收物目录明确的可回收物品类，拒收任一品类扣 2分；

（3）对于 3公斤以上可回收物提供有偿回收服务（低价值可回收物可公益回收），不能提供有偿回收服

务的，扣 5分；

（4）询问 5位村民，了解村民对本村日常回收服务的评价，包括正常运营、有偿回收、满意度等情况，

反馈回收企业未按时提供定时定点回收服务的，每位扣 1分；反馈未按承诺提供有偿回收服务的，每位

扣 1分；反馈对日常回收服务不满意的，每位扣 1分。

行政村内若有两种及以上服务的，随机选取一种回收服务进行打分，扣满 15分为止。

有长

效管

理

40

长效管理机制

健全，垃圾分

类工作落实到

位，村容村貌

综合整治良好

上门收集作业规

范（10分）

发现上门收集混装混运（车辆标识与垃圾种类明显不符）或举报查实混装混运，扣 10分，本项不再考

核。

1. 发现上门收集作业人员无理由拒收生活垃圾的（除落实不分类不收运要求以外）、故意引导村民不分

类行为或在路面上倾倒户投容器进行二次分拣，发现一处扣 5分；

2.现场询问保洁员，反映未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培训及相关考核，扣 3分，发现保洁员未正确掌握垃圾分

类知识，扣 2分。

（1-2项累计扣分，扣满 10分为止）

垃圾存放环境控

制（5分）

1. 发现交付点或集中收集点环境卫生质量差（有明显积水、垃圾满溢、散落垃圾，地面有明显污渍），

每项扣 1分；

2. 发现交付点或集中投放点异味明显，扣 2.5分。

村民满意度（ 5
分）

现场询问 5位村民，了解村民对本村垃圾分类、上门收集作业满意度，反馈不满意的每位扣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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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公共区域无暴露

垃圾（15分）

1. 发现田野、村头、道路沿线、村内空地、垃圾交付点及集中投放点等周边区域有生活垃圾露天堆放（垃

圾池）（占地面积≥5平方米），发现一处扣 10分；上述区域有无主管理生活垃圾倾倒点（1平方米<占
地面积<5平方米），发现 1处扣 5分；

2. 发现田野周边、道路沿线、公共绿地、河道沟渠两岸及水面、桥堍桥墩周边有零星散落生活垃圾，任

一类区域发现 10包（件）以下扣 2分，10包（件）以上扣 4分；

3. 发现村内装修垃圾（大件垃圾）、农业垃圾（绿化垃圾）等非生活垃圾暂存点混有生活垃圾，任一类

点位发现 10包（件）以下扣 5分，10包（件）以上扣 10分；

4. 发现在村域范围内随意摆放生活垃圾桶且桶内垃圾严重混杂，发现一处扣 2分；

5. 对市级第三方或上级管理部门检查发现反馈问题未按时整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发现一起扣 15
分。

（1-5项累计扣分，扣满 15分为止）

无小包垃圾落地

（5分）

1. 在村内村宅区域、公共场所、投放点或垃圾房周边，发现有 5包（件）以下小包垃圾，扣 1分；发现

6-10包小包垃圾（件），扣 3分；发现 10包（件）小包垃圾以上的扣 5分（同一村内各点位小包垃圾数

量可累积计算）。

有分

类实

效

25

村民主动参与

垃 圾 分 类 投

放，且垃圾分

类实效良好

集中投放模式

1. 现场观察 5位村民投放垃圾行为：发现 1名村民未参与分类投放，扣 2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若在观察时间 30分钟内未发现 5名村民投放生活垃圾，可通过问卷询问补足）

2. 现场抽查湿垃圾与干垃圾分类实效：对定时投放点数量在 3个及以上，现场观察 3个投放点湿垃圾桶

分类实效情况，发现湿垃圾收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点扣 1.5分；发现严重混杂，每个

点扣 3分（扣满 9分为止）；发现干垃圾容器（3个）内有明显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扣 0.5分；发现



21

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有其他类型垃圾严重混杂，每个扣 1分（扣满 3分为止）。不满 3组干、湿垃圾收集容器的，缺失组等

比例赋分。

3. 现场抽查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分类实效：现场观察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桶分类实效情况，发现任一类

收集容器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扣 1.5分，发现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扣 3分（扣满 3分为止）。

4. 如村内存在误时投放点，则定时定点时间内，测评方法同上述，扣分按 66%执行；误时投放时间内，

抽查 1个误时投放点，测评方法同上述，扣分按 34%执行。

上门收集模式

现场观察 5组干湿垃圾桶投放情况或询问上门收集员或跟随上门收集员观察：

1. 湿垃圾分类实效：发现湿垃圾 1处容器有少量混杂，扣 1分，有明显混杂，扣 2分；发现 2处容器有

少量混杂，扣 3分，有明显混杂，扣 4分；发现 3处容器有少量混杂，扣 5分，有明显混杂，扣 6分；

发现 4处容器有少量混杂，扣 7分，有明显混杂，扣 8分；发现 5处容器有少量混杂，扣 9分，有明显

混杂，扣 10分。不满 5组，缺失组等比例赋分。

2. 干垃圾分类实效：发现干垃圾 1处容器有明显混杂，扣 1分，有严重混杂，扣 2分；发现 2处容器有

明显混杂，扣 2分，有严重混杂，扣 3分；发现 3处容器有明显混杂，扣 3.5分，有严重混杂，扣 4.5
分；发现 4处容器有明显混杂，扣 5.5分，有严重混杂，扣 6.5分；发现 5处容器有明显混杂，扣 7分，

有严重混杂，扣 8分。不满 5组，缺失组等比例赋分。

3. 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分类实效：发现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混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扣 3分，有大量其

他类型垃圾混杂，扣 7分（扣满 7分为止）。

注：1.按照本表考核标准，经测评，总分达 90分及以上为达标行政村。

2.“垃圾分类实效”中“干垃圾混杂其他垃圾”的表述中不包含低价值可回收物混入干垃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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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实效测评细则
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分类容

器配置

规范

15

交付点分类收集

容器设置规范。

（10分）

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

湿垃圾、干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区域，容器标识、颜色规

范。

1.发现交付点（垃圾箱房及集中收集点）缺失任一类型分类收集容器（有害垃圾、可

回收物、干垃圾、湿垃圾）扣 10分。

2.发现任一容器颜色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3.发现任一投放湿垃圾容器破损、缺少垃圾桶盖，扣 1分。

4.发现任一标识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名称或图示不正确，扣 1分；名称和图示均不

正确，扣 2分。

1-4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其他区域收集容

器设置规范（5
分）

1.公共区域（含内部道路）：

规范设置干垃圾、可回收物

收集容器。

2.食堂及餐饮单位后厨区

域、菜场营业场所：规范设

置干垃圾、湿垃圾分类收集

容器。

3.内部超市、小卖部等区域：

规范设置干垃圾、可回收物

收集容器。

现场随机抽查 2个区域检查分类收集容器 5组：

1.按照不同区域分类容器设置要求，发现区域内缺失任一类型分类收集容器扣 5分。

2.发现任一容器（标准桶）颜色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3.发现任一容器标识不符合本市地方标准，扣 1分。

1.多设湿垃圾容器（与干垃圾容器成组）不扣分；增设湿垃圾容器但不成组，扣 5分。

2.鼓励在公共区域（内部广场、大厅、通道等区域）按照玻璃、金属、塑料、纸张等

设置细化可回收物投放容器，凡设置细化容器，且实用美观的，可抵扣“分类实效

明显”中“其他区域”分类实效扣分值 5分。

宣传告

知规范
12

宣传氛围浓厚。

（2分）

有宣传告知内容、海报、标

语等，宣传氛围浓厚，内容

正确，宣传物无严重破损/
遮挡/脱落/脏污等。

1.发现未配置宣传告知内容（如宣传海报、标语、电子屏等），扣 1分。

2.发现宣传内容错误，发现一处扣 1分；宣传内容有严重破损/遮挡/脱落/脏污等，发

现一处扣 1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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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宣传培训到位。

（10分）

宣传培训到位。

（5分）

1.现场询问保洁和分类负责人，反映未接受宣传培训，扣 2.5分；

2.现场询问保洁和分类负责人，未正确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的，扣 2.5分。

员工满意度高。（5分）
现场询问 5名单位职工，了解员工对单位垃圾分类整体满意度，1名员工不满意扣 1
分，累计扣分，最高扣 5分。

保洁人

员作业

规范

18

分类清运规范。

（6分）

垃圾及时清运、清理及冲

洗。

发现交付点或分类收集容器周边环境卫生质量差（有明显积水、有散落零星垃圾或

明显异味的），扣 6分；程度较轻的，扣 3分。

分类驳运规范。 分类驳运规范。 现场观察发现混装驳运的或经举报查实混装混运的，扣 18分。

无小包垃圾落

地。（12分）
无小包垃圾落地。

在公共区域、交付点等区域有小包垃圾，发现有 2包（件）以下小包垃圾，扣 1分；

发现有 3-5包小包垃圾（件），扣 4分；发现 6-10包小包垃圾（件），扣 8分；发现

10包（件）小包垃圾以上的扣 12分。（各点位累计扣分）

分类实

效明显
55 分类效果良好。

垃圾房及集中收集点

（30分）

现场观察，随机检查 5个干垃圾分类收集容器、5个湿垃圾分类收集容器：

1.发现干垃圾收集容器有明显其他垃圾混杂，1个扣 0.5分，2个扣 1.5分，3个及以

上扣 2.5分；

2.发现干垃圾收集容器有大量其他垃圾混杂，1个扣 1分，2个扣 3分，3个及以上

扣 5分；

3.发现湿垃圾收集容器有少量其他垃圾混杂，1个扣 1.5分，2个扣 3.5分，3个以及

上扣 7.5分；

4.发现湿垃圾收集容器有大量其他垃圾混杂，1个扣 3分，2个扣 7分；3个及以扣

15分。

现场观察 1个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和 1个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1.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扣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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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2.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扣 5分。扣完 10分为止。

（干垃圾和湿垃圾容器不满 5个的，缺失组等比例赋分。）

其他区域

（25分）

现场随机抽查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容器各 5个（至少包含 2个区域）：

1.发现有少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扣 1分，最高扣 10分。

2.有大量其他类型垃圾混杂，每个扣 2分，最高扣 25分。

1-2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25分。（每类别不足 5个容器的，缺失项等比例赋分；按要

求，可不设置湿垃圾分类收集容器的区域，仅抽查干垃圾和可回收物分类收集容器。）



25

2-4：沿街商铺及道路废物箱分类收集、运输测评细则
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宣传告

知与容

器配置

到位

30

沿街商铺宣传告

知到位（10分）

有垃圾分类或上门分类收集

宣传内容，经营者或员工知晓

率高。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 4家商铺：

1.现场查看商铺是否按要求张贴或配置海报、指引、手册等宣传内容，发现商铺

未设置宣传内容的，每家扣 1分。

2.发现商铺宣传内容错误的，每家扣 0.5分。

3.现场询问每家商铺 1名员工，发现员工部分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的，每名扣 1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沿街商铺容器配

置到位（10分）

按照沿街店铺生活垃圾产生

类型，合理配置分类收集容

器。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 4家商铺：

1.商铺内未按照日常产生生活垃圾类型配置分类收集容器或存放区域的，或容器

无任何标识/指示的，每家扣 2.5分。（商铺应至少配置干垃圾收集容器，湿垃圾

和可回收物容器或存放区视店铺类型合理设置。需要配置湿垃圾容器的商铺，包

括但不仅限于：超市、食品杂货店、便利店、饮品店、咖啡店、餐饮店、点心店、

熟食店、烧烤店、面包甜品店、酒吧、水果店、蔬菜店、肉店、生鲜店、零食店、

花店、宠物店等。）

2. 发现商铺内分类收集容器标识名称错误的，每家扣 1分。

1-2项累计，最高扣 10分。

道路废物箱设置

到位（10分）

按照《上海市道路、公共广场

等废物箱配置导则》要求，合

理设置分类废物箱（一般仅设

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收集

容器），并确保废物箱设施完

好、分类标识规范、清晰、无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 4组道路废物箱：

1.废物箱分类容器设置不规范的（起始站和具有顶棚的公交站点 50米范围内，每

处扣 2.5分。

2.废物箱有破损、严重锈蚀的，每处扣 0.5分。

3.废物箱外体有大面积污渍或严重积尘的。每处扣 1分。

4.废物箱分类标识不规范的每张扣 1分；分类标识有明显污渍、破损的，每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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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破损（侧面标识和顶部标识）。 0.5分。

1-4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10分。

分类实

效良好
25

沿街商铺分类实

效良好

（15分）

商铺分类实效良好。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 4家商铺：

每个商铺随机抽查分类收集容器或存放区域 2个，发现任一干垃圾容器有其他垃

圾大量混杂的扣 1.5分；发现任一湿垃圾容器有明显混杂的，扣 1.5分；发现任

一湿垃圾容器有严重混杂的扣 2.5分；发现任一可回收物容器或存放区域明显混

杂的，扣 1.5分；发现任一可回收物容器或存放区域有严重混杂的扣 2.5分。

道路废物箱分类

实效良好

（10分）

道路废物箱分类实效良好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 4组道路废物箱：

发现任一可回收物容器内含明显混杂其他垃圾的，扣 1分；发现任一可回收物容

器内大量混杂其他垃圾的扣 2.5分。

分类收

运规范 20

沿街商铺上门收

集规范

（10分）

收运单位建立上门收集体系，

落实分类收运装备，合理安排

收运频率，定时实施上门收

集，收运装备和容器整洁，严

格执行分类收运。（6分）

发现混装混运或经举报查实混装混运的，扣 20分；该路段分类收运项目（20分）

不再测评。

1.每条路段随机询问 4家商铺询问垃圾上门分类收集满意度，反馈不满意的（如

未开展上门收集、未按频次和约定时间收集），每个扣 0.5分。

2.发现收运装备有明显不洁的，每处酌情扣 1分。

3.发现收运装备未张贴分类标识的每处扣 3分，标识错误的每处扣 1分。

4.发现沿街商铺路段故意瞒报、漏报的酌情扣 2-6分
1-4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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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标准分 项目内容 具体要求 评分细则

收运单位建立相关收运制度，

且建立每日收运台账，收运服

务规范，收运实效良好。（4
分）

本项由管理部门按区考核。（每半年考核一次）

1.查看收运、检查、反馈、考核等相关制度，制度完全未建立的扣 2分，制度建

立不全的酌情扣 1分；

2.查看上门收运台账，未建立台账的扣 2分，收运点位、收运时间、工作人员

等收运记录缺失酌情扣 1分

废物箱分类收集

规范

（10分）

落实专用的废物箱垃圾分类

收集车辆，实行精细化的垃圾

分类收集，车辆有明显物理分

隔。废物箱垃圾分类收集车辆

车容车貌干净整洁、标识清

晰。

发现混装混运或经举报查实混装混运的，扣 20分；该路段分类收运项目（20分）

不再测评。

1.现场查看废物箱垃圾分类收集车辆，没有明显物理分隔的，每个扣 5分。

2.现场查看废物箱垃圾分类收集车辆车容车貌，标志错误的每处扣 2.5分，标识

破损的每处扣 1分，车容车貌不洁的扣 1分。

周边环

境整洁
25

沿街商铺和道路

废物箱周边环境

整洁

沿街商铺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道路废物箱无垃圾满溢现象，

周边环境干净整洁。

1.现场观察，商铺周边地面、废物箱周边等公共区域是否有成堆生活垃圾或集聚

性小包垃圾，发现一处扣 3分，累计扣分。

2.废物箱垃圾满溢的，一处扣 1.5分。

1-2项累计扣分，最高扣 25分。

备注：抽查路段中废物箱组数不足时，随机抽取临近道路废物箱进行检查测评。


	宣传告知与容器配置到位
	30
	沿街商铺宣传告知到位（10分）
	有垃圾分类或上门分类收集宣传内容，经营者或员工知晓率高。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4家商铺：
	1.现场查看商铺是否按要求张贴或配置海报、指引、手册等宣传内容，发现商铺未设置宣传内容的，每家扣1分
	2.发现商铺宣传内容错误的，每家扣0.5分。
	3.现场询问每家商铺1名员工，发现员工部分掌握垃圾分类知识的，每名扣1分。
	1-3项累计扣分，最高扣10分。
	沿街商铺容器配置到位（10分）
	按照沿街店铺生活垃圾产生类型，合理配置分类收集容器。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4家商铺：
	1.商铺内未按照日常产生生活垃圾类型配置分类收集容器或存放区域的，或容器无任何标识/指示的，每家扣2
	2. 发现商铺内分类收集容器标识名称错误的，每家扣1分。
	1-2项累计，最高扣10分。
	道路废物箱设置到位（10分）
	按照《上海市道路、公共广场等废物箱配置导则》要求，合理设置分类废物箱（一般仅设置可回收物、干垃圾两类
	1-4项累计扣分，最高扣10分。
	分类实效良好
	25
	沿街商铺分类实效良好
	（15分）
	商铺分类实效良好。
	每条路段现场抽查4家商铺：
	每个商铺随机抽查分类收集容器或存放区域2个，发现任一干垃圾容器有其他垃圾大量混杂的扣1.5分；发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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